考核表填写相关说明
教师需通过考核系统填报工作考核表3和表4，网址为http://jw.xujc.com/oa(请将网址复制、粘贴至浏览器再打开)，也可通过人力资源部网站左侧“办事大厅”的绩效考核点击进入，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同邮件系统。
系统开放期间教师可多次进入填写或修改，请注意及时保存（系统左上角：“暂时保存”），确认之后才点击“提交”（提交后不能再修改）。个人小结部分建议在其他编辑工具上（如记事本）完成输入后再复制到系统中，避免编辑时间太长又没有及时保存，造成超时。
一、表3的填表过程 
（一）填表说明
1. 各单位填报部分： 
此部分数据各单位已经根据登记的服务性工作量直接导入系统，导入的数据已经是通过各单位确认的数据，教师不要重复填报。 
2. 教师本人填写部分（各单位已填报的部分请勿重复填报）： 
“项目描述”可以是学业导师、**学生社团指导老师、各单位实习/毕业/对外交流工作联系人等。同一项目建议归结在同一行填写，不同项目写在不同行。 
“具体工作内容简述”应以概括性的语言进行描述，提供充分、必要的信息，但无需写得过长，如有需要可以在后续表格中的“工作小结”部分进一步展开叙述。 
“所属学期”指服务性工作所属的学期，如2024-2025学年第一学期可以写成“242501”，以此类推。 
“具体时间”具体到月或日期，如果是分段进行的，用分号隔开，如“2024.9至2025.1；2025.2至2025.7”。 
“拟申报工作量”按对应项目的汇总投入时间据实填写。 
3. 教学单位主管审核： 
“核定后工作量”由教学单位主管审核填写。 
（二）关于服务性工作的相关说明 
1. 服务性工作是指教师所承担的教学、科研工作以外的其他工作。据此，与课程教学相关的课外辅导（包括每周6课时答疑），作为课程教学的延伸，不应视为服务性工作；指导学生实习、论文写作等的工作，已经计入“实践教学工作”部分，也不应视为服务性工作。 
2. 服务性工作系指教师为所在教学单位所做的公共服务工作。据此，教师参加所在单位院系会议、学术活动、教学交流活动等，除非受委托从事筹备活动、起草文件、组织安排等工作，不应视为服务性工作。 
3. 各学院院长助理、教研室主任、专业主任等经学校任命并已适当减免教学工作量的岗位，其所承担的相应职责范围内的工作，不应填写在此类别中，可以填写在“其他情况说明”处。 
4. 所有已经另外计算报酬（包括工作量折算和现金形式）的服务性工作不能重复填写在服务性工作中，可以填写在“其他工作说明”处。 
二、表4的填表说明 
（一）除教学、科研、服务性工作之外承担的其他工作 (此部分如果没有相应内容，请填写“无”) 
1. 承担的管理工作及履职情况：指由各教学单位任命的、承担事务性、固定性公共服务工作的岗位，涵盖各系设置的“教研室”、“教研组”、“工作组（坊）”等的负责人。教师据实填写相关内容。 
2. 质量工程项目：指已经得到确认的，不包括建设中、拟申报的项目。 
3. 指导学生参加学术科技竞赛及获奖情况：教师据实填写相关内容。获奖部分是指学校及以上级别的奖励，比如指导**学生参加福建省大学生智能车竞赛获得一等奖；指导**学生参加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第十届英语演讲比赛获得最佳语音奖等。 
4. 校外兼职情况：教师在本职工作之外兼任一些社会职务或某些学术团体、协会的工作。 
5. 其他工作：教师据实填写未能被此前各项包容的其他工作内容。 
（二）日常行为表现情况 
1. 遵守工作纪律情况：教师应履行天天到校上班的义务，如果因为个人原因无法到校上班，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履行请假手续。教师据实填写相关内容。 
2. 执行答疑制度情况：教师应按照所排定的答疑时间安排，在办公室执行每周6课时的答疑制度。 
3. 服从工作安排及按质按量完成工作：教师应完成各教学单位主管分配的相关工作，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。 
（三）奖惩情况 (此部分如果没有相应内容，请填写“无”) 
教师据实填写本学年奖惩相关内容。奖励部分指学校及以上级别的奖励，比如优秀教学奖、科研先进个人等；“惩”的部分指教学事故或纪律处分等。 
（四）个人学年工作小结 
小结的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个部分： 
1. 本学年完成的主要教学、科研、服务性工作及其他工作的情况。 
2. 本学年工作总结（比如贡献、优点；不足之处及改进计划等）和对下一学年工作的规划。 
3. 其他内容（比如工作相关的一些思考或者是对学校或所属教学单位的意见、建议等）。
